
  

证券代码：603585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9 

转债代码：113640         转债简称：苏利转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利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利制药”）与大连永达苏

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永达苏利”）控股股东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永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苏利制药拟受让江苏永达持

有的大连永达苏利 18.37%的股权，因上述转让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未实缴，

本次转让对价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0元，转让完成后，苏利制药将持有大连永达苏

利 65.01%的股权，大连永达苏利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一、 对外投资概述 

2023 年 10 月 18 日，苏利制药与江苏永达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江苏

永达同意将其持有的大连永达苏利 18.37%的股权（对应大连永达苏利认缴出资

额 6,300 万元，实缴出资额 0元）转让给苏利制药，因上述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

额未实缴，经双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转让对价为 0元。本次股权转让结束后，大

连永达苏利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股权转让后各股

东的持股比例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2、本次受让股权后的大

连永达苏利股权结构”。在股权交割完成后，苏利制药将按照大连永达苏利章程

的约定完成对上述转让股权的实缴。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所有董事均同意了本议案。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

署相关文件、办理后续相关手续等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45565487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600 号 11幢 111、113号 

成立日期：2003 年 1月 3日 

法定代表人：张才德 

注册资本：365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限分支机构经营：药品生产。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阴市永达永达化工有限公司 1,725.00 47.26% 

2 张伟杰 1,562.50 42.81% 

3 李  萍 362.50 9.93% 

4 合  计 3,65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 6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861.54 17,286.60 

负债总额 532.29 3,094.97 

净资产 16,329.25 14,191.63 

资产负债率 3.16% 17.90% 

项  目 2023 年 1-6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28.57 1468.30 



  

净利润 27.68 196.71 

江苏永达最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之间在产权、资产、人员方面各自

独立，无业务往来，未产生债权债务。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大连永达苏利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4,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才德 

住所：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灯塔路 109号 

成立日期：2020 年 12月 2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化工

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大连永达苏利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营情况：大连永达苏利目前尚在建设中。 

大连永达苏利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40,307.08 36,792.37 

负债总额 12,403.36 9,074.63 

净资产 27,903.72 27,717.74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16,500 48.10% 

2 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16,000 46.65%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昌益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5.25% 

4 合  计 34,300 100.00%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4.03 -5.01 

注：大连永达苏利尚在建设中，2022 年数据业经审计，2023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2、本次受让股权后的大连永达苏利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22,300 65.01% 

2 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10,200 29.74%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昌益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5.25% 

4 合  计 34,300 100.00%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方 

甲方：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大连永达苏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设立及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34,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244MA10TH804E。 

2、本次股权转让前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48.10%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46.65%的股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昌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目标

公司 5.25%的股权。 

3、甲方拟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8.37%

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认缴出资额 6,300万元，实缴出资额 0元），乙方拟按照

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股权。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股权转让及价款支付 

1.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8.37%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认缴出资额

6,300万元，实缴出资额 0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

受让目标股权。 

1.2 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目标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均未实缴，

基于目标股权实缴情况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转让对价为 0元。 

1.3 乙方同意在股权交割后，将按照目标公司章程的约定完成对于目标股权



  

的实缴。 

1.4 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税费（如涉及）由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第二条 交割日 

2.1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完成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变更

等手续，且最晚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2 双方同意，以本协议生效之日作为本次转让股权的交割日。 

2.3 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永达药业有限公司 10,200 29.74 

2 苏利制药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22,300 65.01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昌益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5.25 

4 合  计 34,300 100.00 

第三条 声明和保证 

3.1 甲乙双方保证各自具有签订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所约定各项义务的完

整的合法资格和能力，本协议经签订后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将按诚实信用的

原则执行本协议。 

3.2 甲乙双方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对其有约束力的约束性文件。 

3.3 甲乙双方将积极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履行一切必要程序以促使本协议约

定的事项顺利完成。 

3.4 甲乙双方保证积极促使目标公司股东作出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必要

决定，该等决议包括但不限于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批准对目标公司原章程进行修

改。 

3.5 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目标股权及相关权益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

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 

第四条 违约责任 

4.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赔偿其他方的损失。若因一方违约，导致

本协议实际无法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产生的损

失。 

第五条 争议管辖 



  

5.1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十五天内通过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有

权将该争议提交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第六条 其他 

6.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原则协商后签订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2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目标公司留存一份，其余用于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并经相关负责人签署后成立，经乙方及其

所属上市公司有权机构审批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大连永达苏利 18.37%股权后，苏利制药对大连永达苏利的持股比

例由 46.65%变更为 65.01%，大连永达苏利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一方面公

司取得了大连永达苏利的控制权，有利于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增加未来的利润增

长点，提高整体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大连永达苏利也将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协

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其增长潜力。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风险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办理工商备案登记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19日 


